
污染源检测报告
报告编号：WY-20260327
检测日期：2026年03月25日-2026年03月27日
报告出具日期：2026年03月29日
报告说明：1. 本报告用于记录污染源检测全流程，涵盖检测概况、项目、结果及评价，无具体人员、建筑相关详细信息；2. 所有检测数值均为规范范围内合理编制，符合污染源检测场景要求；3. 本报告仅对本次检测的污染源样品及检测数据负责，检测结果仅反映检测期间的污染源排放状态。
 一、检测概况
 （一）检测目的
排查区域内各类污染源排放情况，检测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量，评估污染源对周边环境的影响，判断排放是否符合国家相关环保标准，为污染源管控、治理及环保整改提供科学依据。
 （二）检测范围及基本信息
1.  检测范围：涵盖区域内各类污染源，包括废气污染源、废水污染源、噪声污染源三大类，共设置检测点位12个，均匀分布于污染源排放口及周边敏感区域，确保检测覆盖全面、数据具有代表性。
2.  污染源类型：废气污染源（含颗粒物、挥发性有机物、二氧化硫等排放）、废水污染源（含COD、氨氮、悬浮物等排放）、噪声污染源（设备运行及作业产生的噪声）。
3.  检测状态：检测期间，各类污染源正常运行，无停产、检修情况，排放设备运行参数稳定，检测过程严格遵循检测规范，确保检测数据真实有效。
 （三）检测依据
1. 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16297-1996）
2. 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8978-1996）
3. 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
4. 《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》（GB/T 16157-1996）
5. 《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》（GB/T 11914-1989）
6. 《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》（HJ 640-2012）
 二、检测项目及检测方法
结合污染源类型，选取核心检测项目，确定检测方法、依据及计量单位，确保检测全面、数据精准，具体如下：
	序号
	污染源类型
	检测项目
	检测方法
	依据标准
	计量单位

	1
	废气污染源
	颗粒物
	重量法
	GB/T 16157-1996
	mg/m³

	2
	废气污染源
	二氧化硫（SO₂）
	定电位电解法
	GB/T 16157-1996
	mg/m³

	3
	废气污染源
	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
	气相色谱法
	GB 16297-1996
	mg/m³

	4
	废水污染源
	化学需氧量（COD）
	重铬酸盐法
	GB/T 11914-1989
	mg/L

	5
	废水污染源
	氨氮（NH₃-N）
	纳氏试剂比色法
	GB/T 7479-1987
	mg/L

	6
	废水污染源
	悬浮物（SS）
	重量法
	GB/T 11901-1989
	mg/L

	7
	噪声污染源
	等效连续A声级
	声级计法
	GB 12348-2008
	dB(A)


 三、检测仪器及校准情况
本次检测所用仪器均经法定计量校准，校准合格且在有效期内，确保检测数据准确可靠，仪器相关信息如下：
	序号
	仪器名称
	仪器型号
	校准日期
	校准有效期

	1
	颗粒物采样器
	QC-2A
	2026年01月18日
	2027年01月17日

	2
	气相色谱仪
	GC-9790
	2026年01月20日
	2027年01月19日

	3
	COD测定仪
	5B-3C
	2026年01月15日
	2027年01月14日

	4
	声级计
	AWA5688
	2026年01月12日
	2027年01月11日


 四、检测结果与评价
 （一）检测结果
本次检测共设置12个点位，其中废气检测点位4个、废水检测点位3个、噪声检测点位5个，各点位检测结果如下（取各点位平均值，保留3位小数）：
	污染源类型
	检测项目
	检测平均值
	标准限值
	合格情况

	废气污染源
	颗粒物
	78.562 mg/m³
	≤120 mg/m³
	合格

	废气污染源
	二氧化硫（SO₂）
	45.328 mg/m³
	≤150 mg/m³
	合格

	废气污染源
	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
	38.654 mg/m³
	≤60 mg/m³
	合格

	废水污染源
	化学需氧量（COD）
	78.925 mg/L
	≤100 mg/L
	合格

	废水污染源
	氨氮（NH₃-N）
	8.652 mg/L
	≤15 mg/L
	合格

	废水污染源
	悬浮物（SS）
	35.782 mg/L
	≤50 mg/L
	合格

	噪声污染源
	等效连续A声级
	58.326 dB(A)
	≤65 dB(A)
	合格


备注：所有检测点位单项指标均未超过对应标准限值，无不合格点位，各类污染源排放均符合国家环保标准。
 （二）结果评价
1.  本次检测的7项核心指标（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VOCs、COD、氨氮、悬浮物、等效连续A声级），各检测点位平均值均符合对应国家环保标准限值要求，无超标项目。
2.  区域内各类污染源排放稳定，污染物排放浓度均控制在标准范围内，对周边环境无明显不利影响，符合环保管控要求。
3.  建议后续加强污染源日常管控，定期对排放设备进行检修维护，每季度开展1次污染源检测，确保污染物排放持续达标，进一步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
 五、检测相关说明
1.  检测过程：严格按照检测规范操作，采样、分析、数据计算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，确保检测数据准确、可靠。
2.  异常情况：本次检测未出现异常情况，检测设备运行正常，采样过程无干扰，数据记录完整、规范。
3.  管控建议：加强废气、废水处理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，定期清理设备积尘、残渣，确保处理效率；合理管控噪声源运行时间，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
 六、附则
1.  本报告自出具之日起生效，留存期限为2年，用于后续环保检查、追溯及污染源管控优化。
2.  污染源检测需严格遵循本报告相关规范及国家环保标准，确保检测流程合规、数据真实。
3.  若污染源类型、排放参数发生变更，需重新开展检测，及时更新检测报告，确保管控措施与实际排放情况匹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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